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9號

原      告  黃均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天堂遊戲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大潛 

訴訟代理人  林冠佑律師

            王妤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被告所給予之錄取報到通知書(下稱系爭通知書，見

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0號卷〈下稱北院卷〉第21

頁)及兩造簽訂之聘僱合約(下稱系爭合約，見北院卷第13至

19頁)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00,877元。依系爭報

到通知書上雖有記載「核定薪資NTD7000/月，依法代扣相關

費用。通過面試後，依當年度在職比例計算年終獎金2個月

(本薪＋伙食津貼)，發放日須在職」，惟此係被告告知原告

年終獎金之發放方式，並未有保證原告一定可領取年終獎金

之承諾或約定，且其對年終獎金之發放尚有「發放日須在

職」之約定，上開約定並未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應屬於有效。另就系爭合約雖未有原告之簽名，惟既由原告

提出為佐證，且被告亦不否認，即得認定兩造就僱傭關係亦

以系爭約定為相關之規範，而系爭合約中「第6條薪資」亦

約定「一、乙方之薪資依到職通知時所定之數額為準，受僱

期間甲方得依公司調薪規定及實際業務情況調整之。二、除

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外，甲方於每月七號發給乙方前月報

酬，發放日如遇例、休假日時得順延發給之」，此外，系爭

合約定並無其他有關於年終獎狀之相關約定，故年終獎金應

不屬於兩造所定求原告得固定請領之薪資範疇。

　㈡原告雖主張年終獎金2個月為其得領取之經常性薪資，系爭

通知書所載「發放日須在職」之約定若有效，則被告即得任

意以資遣之方式規避年終獎金之發放，侵害勞工權益云云。

　　惟被告所發放予公司員工之年終獎金應屬恩惠性之給與，並

非屬經常性給予之工資(即非工作勞務之對價)，而系爭合約

亦未將年終獎金約定為原告應得之工作報酬，故年終發放之

條件、數額或方式自得由被告基於企業整體發展及考量員工

協力程度等因素而為相關之約定，故系爭通知書所載「發放

日須在職」之條件，亦屬有據。至於原告所稱被告可於年終

獎金發放日前資遣員工而惡意規避年終獎金之發放等情，惟

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被告對原告有針對性之惡意資遣而規避

年終獎金之發放情事，況被告係於113年3月6日為解散登

記，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可參，更足認於原

告於112年11月23日經公司資遣而離職時，被告已有解散公

司之準備，並非意在規避上開年終獎金之發放。

三、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通知書請求被告給付年終獎金，

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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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邱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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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9號
原      告  黃均暉  




被      告  天堂遊戲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大潛  
訴訟代理人  林冠佑律師
            王妤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被告所給予之錄取報到通知書(下稱系爭通知書，見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0號卷〈下稱北院卷〉第21頁)及兩造簽訂之聘僱合約(下稱系爭合約，見北院卷第13至19頁)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00,877元。依系爭報到通知書上雖有記載「核定薪資NTD7000/月，依法代扣相關費用。通過面試後，依當年度在職比例計算年終獎金2個月(本薪＋伙食津貼)，發放日須在職」，惟此係被告告知原告年終獎金之發放方式，並未有保證原告一定可領取年終獎金之承諾或約定，且其對年終獎金之發放尚有「發放日須在職」之約定，上開約定並未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應屬於有效。另就系爭合約雖未有原告之簽名，惟既由原告提出為佐證，且被告亦不否認，即得認定兩造就僱傭關係亦以系爭約定為相關之規範，而系爭合約中「第6條薪資」亦約定「一、乙方之薪資依到職通知時所定之數額為準，受僱期間甲方得依公司調薪規定及實際業務情況調整之。二、除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外，甲方於每月七號發給乙方前月報酬，發放日如遇例、休假日時得順延發給之」，此外，系爭合約定並無其他有關於年終獎狀之相關約定，故年終獎金應不屬於兩造所定求原告得固定請領之薪資範疇。
　㈡原告雖主張年終獎金2個月為其得領取之經常性薪資，系爭通知書所載「發放日須在職」之約定若有效，則被告即得任意以資遣之方式規避年終獎金之發放，侵害勞工權益云云。
　　惟被告所發放予公司員工之年終獎金應屬恩惠性之給與，並非屬經常性給予之工資(即非工作勞務之對價)，而系爭合約亦未將年終獎金約定為原告應得之工作報酬，故年終發放之條件、數額或方式自得由被告基於企業整體發展及考量員工協力程度等因素而為相關之約定，故系爭通知書所載「發放日須在職」之條件，亦屬有據。至於原告所稱被告可於年終獎金發放日前資遣員工而惡意規避年終獎金之發放等情，惟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被告對原告有針對性之惡意資遣而規避年終獎金之發放情事，況被告係於113年3月6日為解散登記，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可參，更足認於原告於112年11月23日經公司資遣而離職時，被告已有解散公司之準備，並非意在規避上開年終獎金之發放。
三、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通知書請求被告給付年終獎金，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邱明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9號

原      告  黃均暉  





被      告  天堂遊戲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大潛  

訴訟代理人  林冠佑律師

            王妤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被告所給予之錄取報到通知書(下稱系爭通知書，見臺

    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0號卷〈下稱北院卷〉第21頁)及

    兩造簽訂之聘僱合約(下稱系爭合約，見北院卷第13至19頁)

    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00,877元。依系爭報到通知

    書上雖有記載「核定薪資NTD7000/月，依法代扣相關費用。

    通過面試後，依當年度在職比例計算年終獎金2個月(本薪＋

    伙食津貼)，發放日須在職」，惟此係被告告知原告年終獎

    金之發放方式，並未有保證原告一定可領取年終獎金之承諾

    或約定，且其對年終獎金之發放尚有「發放日須在職」之約

    定，上開約定並未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應屬於有

    效。另就系爭合約雖未有原告之簽名，惟既由原告提出為佐

    證，且被告亦不否認，即得認定兩造就僱傭關係亦以系爭約

    定為相關之規範，而系爭合約中「第6條薪資」亦約定「一

    、乙方之薪資依到職通知時所定之數額為準，受僱期間甲方

    得依公司調薪規定及實際業務情況調整之。二、除績效獎金

    及年終獎金外，甲方於每月七號發給乙方前月報酬，發放日

    如遇例、休假日時得順延發給之」，此外，系爭合約定並無

    其他有關於年終獎狀之相關約定，故年終獎金應不屬於兩造

    所定求原告得固定請領之薪資範疇。

　㈡原告雖主張年終獎金2個月為其得領取之經常性薪資，系爭通

    知書所載「發放日須在職」之約定若有效，則被告即得任意

    以資遣之方式規避年終獎金之發放，侵害勞工權益云云。

　　惟被告所發放予公司員工之年終獎金應屬恩惠性之給與，並

    非屬經常性給予之工資(即非工作勞務之對價)，而系爭合約

    亦未將年終獎金約定為原告應得之工作報酬，故年終發放之

    條件、數額或方式自得由被告基於企業整體發展及考量員工

    協力程度等因素而為相關之約定，故系爭通知書所載「發放

    日須在職」之條件，亦屬有據。至於原告所稱被告可於年終

    獎金發放日前資遣員工而惡意規避年終獎金之發放等情，惟

    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被告對原告有針對性之惡意資遣而規避

    年終獎金之發放情事，況被告係於113年3月6日為解散登記

    ，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可參，更足認於原告

    於112年11月23日經公司資遣而離職時，被告已有解散公司

    之準備，並非意在規避上開年終獎金之發放。

三、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通知書請求被告給付年終獎金，

    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邱明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9號

原      告  黃均暉  





被      告  天堂遊戲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大潛  

訴訟代理人  林冠佑律師

            王妤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被告所給予之錄取報到通知書(下稱系爭通知書，見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0號卷〈下稱北院卷〉第21頁)及兩造簽訂之聘僱合約(下稱系爭合約，見北院卷第13至19頁)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00,877元。依系爭報到通知書上雖有記載「核定薪資NTD7000/月，依法代扣相關費用。通過面試後，依當年度在職比例計算年終獎金2個月(本薪＋伙食津貼)，發放日須在職」，惟此係被告告知原告年終獎金之發放方式，並未有保證原告一定可領取年終獎金之承諾或約定，且其對年終獎金之發放尚有「發放日須在職」之約定，上開約定並未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應屬於有效。另就系爭合約雖未有原告之簽名，惟既由原告提出為佐證，且被告亦不否認，即得認定兩造就僱傭關係亦以系爭約定為相關之規範，而系爭合約中「第6條薪資」亦約定「一、乙方之薪資依到職通知時所定之數額為準，受僱期間甲方得依公司調薪規定及實際業務情況調整之。二、除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外，甲方於每月七號發給乙方前月報酬，發放日如遇例、休假日時得順延發給之」，此外，系爭合約定並無其他有關於年終獎狀之相關約定，故年終獎金應不屬於兩造所定求原告得固定請領之薪資範疇。

　㈡原告雖主張年終獎金2個月為其得領取之經常性薪資，系爭通知書所載「發放日須在職」之約定若有效，則被告即得任意以資遣之方式規避年終獎金之發放，侵害勞工權益云云。

　　惟被告所發放予公司員工之年終獎金應屬恩惠性之給與，並非屬經常性給予之工資(即非工作勞務之對價)，而系爭合約亦未將年終獎金約定為原告應得之工作報酬，故年終發放之條件、數額或方式自得由被告基於企業整體發展及考量員工協力程度等因素而為相關之約定，故系爭通知書所載「發放日須在職」之條件，亦屬有據。至於原告所稱被告可於年終獎金發放日前資遣員工而惡意規避年終獎金之發放等情，惟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被告對原告有針對性之惡意資遣而規避年終獎金之發放情事，況被告係於113年3月6日為解散登記，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可參，更足認於原告於112年11月23日經公司資遣而離職時，被告已有解散公司之準備，並非意在規避上開年終獎金之發放。

三、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通知書請求被告給付年終獎金，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邱明慧

　　　　　　　　　　　　　　



